












陇电商办（2020）1号

陇川县电子商务进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关于印发《陇川县电子商务进
农村综合示范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部门：
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将《陇川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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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川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
管理办法

为切实加强对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的管理，按时完成我县电子商务进农村各项任务，充分发挥综合示范带动作用，按照中央和省、州、县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制订本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一）为加快推进我县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规范项目管理，完善项目监督，本制度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发〔2015〕78号）、《云南省商务厅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做好2019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及资金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云商电〔2019〕14号）、《德宏州2019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实施方案》、《陇川县2019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实施方案》等有关文件要求，为推动全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工作，围绕精准扶贫，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项目管理制度。
（二）本制度适用于参与承建陇川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的企业及项目业务管理单位。
（三）承建企业是指经合法依规并通过陇川县政府采购流程确认的项目实施主体。
（四）本制度所称项目的主管单位为陇川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业务管理单位为陇川县工业和商务科技局内贸市场管理股，负责本制度的落实。　
第二章 项目管理原则
项目管理秉承节约、务实、高效的管理原则。
　　（一）节约原则：项目建设应秉承厉行节约、资源整合、信息共享、避免重复建设的原则，对可利用现有资源进行整合和提升的项目，原则上应优先充分整合和利用现有资源，充分利用农村现有资源，使资源发挥更大效益。
　　（二）务实原则：项目建设应坚持务实原则，注重提升项目建设的实际效果，使资金效益最大化。
　　（三）高效原则：项目建设应坚持高效原则，注重沟通,及时反馈，按项目计划和时间节点完成项目进度。
第三章 项目管理内容
为确保项目开展的进度和效果，依据项目管理的重点将项目管理分为进度管理、运行管理、绩效管理、监督管理四个方面。
（一）进度管理。进度管理是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各阶段进展程度和项目最终完成的期限所进行的管理。项目主管单位应严格对照承办企业提供的项目进度计划表，检查项目实际进度是否按计划要求进行，如出现偏差，要及时找出原因，责令承办企业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或调整、修改原计划，确保如期完成项目建设。对于项目建设进度严重滞后，不符合项目建设进度要求的承办企业，及时下达通知书，责令其限期整改，对逾期未能整改的取消其承办资格。
（二）运行管理。运行管理是指为规范项目承办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而采取的管理。项目主管单位应定期走访承办企业，对企业的组织机制、人员管理、安全生产责任制度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如存在问题，应责令承办企业及时整改。对于发生较大生产事故或质量事故，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的承办企业追究其责任，情节严重的取消承办资格。
（三）绩效管理。绩效管理是批为确保项目建设达到预期效果而采取的管理。项目主管单位应严格对照《云南省商务厅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做好2019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及资金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陇川县2019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绩效目标表》，测评承办企业的项目效果，对已达到建设要求的承办项目尽快安排项目验收、补发补助资金；对尚未完全达到建设要求的承办项目要求其加强工作力度，延期验收；对明显达不到建设要求的承办项目督促其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或无整改的可酌情取消其承办资格。
（四）监督管理。监督管理是指对项目承办企业的所有生产经营行为的规范与制约。主管单位应规范电子商务市场秩序，严厉打击参与示范创建企业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网售农副产品出现质量安全和过期商品等问题以及发生欺诈消费者等行为；保证资金的使用安全，严厉打击承办企业虚报、重复申请补助资金等行为，一旦发现，即刻追回资金并予以通报批评或撤销承办资格；严格数据上报流程，承办企业应按时按质上报生产经营数据，对不配合开展统计工作或存在虚假上报等情况的进行批评公示，并要求其限期整改。　　
第四章 附 则
（一）本制度未尽之处，由陇川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二）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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